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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政办字〔2023〕36号


汶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汶上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业：
《汶上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汶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0月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汶上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3617][bookmark: _Toc2984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8203]
1  总则
[bookmark: _Toc28861][bookmark: _Toc1067][bookmark: _Toc21324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9843_WPSOffice_Level3]1.1  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规范汶上县单建人防工程应急管理，全面提高我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应对能力，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安全事故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最大限度地减少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31366][bookmark: _Toc2000][bookmark: _Toc24546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9398_WPSOffice_Level3]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5）《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管理条例》
（6）《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7）《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10）《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11）《山东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12）《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13）《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办法》
（14）《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责任制规定》
（15）《山东省机构改革方案》
（16）《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7）《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18）《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导则》
（19）《济宁市市级单建人防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
    （20）《汶上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1）其它有关标准及规范
[bookmark: _Toc27219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4561][bookmark: _Toc20707][bookmark: _Toc24760_WPSOffice_Level3]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汶上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应对活动。
[bookmark: _Toc19154][bookmark: _Toc16663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5722][bookmark: _Toc14581_WPSOffice_Level3]1.4  工作原则
（1）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凡是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安全事故发生前，要采取人员避险防范措施；安全事故发生后，要优先开展抢救人员的紧急行动，加强抢险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最大程度地避免和减少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
（2）统一领导、协调联动
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县国防动员办公室（以下简称县国动办）牵头建立应急机制，负责我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
（3）三级响应、分级负责
根据《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20），依据事故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管理使用单位控制事态的能力，结合我县单建人防工程使用管理实际，将事故应急响应分为三级响应。
一级响应：当发生造成1人（含）以上死亡，或3人（含）以上重伤（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含）以上的安全事故时，启动应急预案，由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或上级政府应急指挥部负责指挥。
二级响应：当发生造成1人（含）以上3人（不含）以下重伤（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含）以上100万（不含）以下的安全事故时，根据事故性质和类别，启动应急预案，由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指挥。
三级响应：当发生未造成人员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1万元（含）以上10万（不含）以下的安全事故时，根据事故性质和类别，启动现场处置方案，由事故发生单位负责指挥。
（4）快速反应、高效应对
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及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首先负责应急处置。超出本级应急处置能力时，及时向县政府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
（5）科技支撑、依法管理
县国动办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组织制定了县单建人防工程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各类方案预案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bookmark: _Toc28993][bookmark: _Toc10748][bookmark: _Toc24546_WPSOffice_Level2]2  组织体系及职责
[bookmark: _Toc29810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4043][bookmark: _Toc2721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4]2.1  领导机构
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具体负责我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的指挥协调处置工作，总指挥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县政府办公室分管副主任、县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县国动办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成员由县委宣传部、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卫生健康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国动办、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分管负责同志担任。
应急组织机构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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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部职责如下：
（1）组织我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与修订。
（2）审批事故应急救援使用的监测仪器、防护器材、救援器材的购置。
（3）事故发生时，由总指挥发布和解除应急救援命令、信号。
（4）向上级汇报和向邻近单位通报事故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应急支援请求。
（5）事故发生时，分析事故情况，确定应急方案，制定各阶段的应急对策，发布应急救援命令和信息，启动应急预案。
（6）确定各部门的职责，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负责抢险救援工作的组织、指挥。
（7）组织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协调事故现场有关工作，负责人员、资源的配置，及时提出指导或改进意见。
（8）组织事故调查，总结应急救援工作经验教训。
（9）负责保护事故现场及相关数据。
[bookmark: _Toc6411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0974][bookmark: _Toc1666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169]2.2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设在县国动办，为应急指挥部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主任由县国动办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国动办分管负责同志担任，成员由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应急工作职责：
（1）负责我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处置期间的值班值守，做好事故信息的汇总和呈报工作。
（2）协助应急指挥部开展事故处置工作。
（3）负责督导检查我县单建人防工程责任单位应急管理工作。
（4）指导我县单建人防工程责任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做好事故应急预案的修编和演练工作。
（5）组织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应急管理专家队伍建设，指导单建人防工程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工作。
（6）组织开展单建人防工程应急宣传教育和培训，指导我县单建人防工程责任单位开展应急宣传教育和培训。
（7）组织办公室值班制度建设。
（8）组织做好年度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应对总结评估和预测分析，提出单建人防工程应急管理的制度措施和规划建议。
（9）办理单建人防工程应急管理决定事项，督促落实有关批示、指示，承办单建人防工程应急管理的专项会议、活动和文电等工作。
（10）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3977][bookmark: _Toc3148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28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289]2.3  工作机构
应急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和7个专业应急小组，各工作组主要组成单位、分工和职责是：
[bookmark: _Toc28312][bookmark: _Toc1158][bookmark: _Toc11388][bookmark: _Toc2288_WPSOffice_Level3]2.3.1  综合协调组
组长由县国动办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副组长由中都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同志担任，成员由县委宣传部、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卫生健康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国动办等单位的职能科室负责人担任。
工作职责：
（1）协助应急指挥部做好事故的报警、通报、应急救援等处置工作。
（2）协调各专业应急小组、各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3）负责应急救援信息的传递，对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执行总指挥、副总指挥救援工作指令的情况进行调动、跟踪，并向总指挥、副总指挥进行反馈。
（4）负责事故应急救援情况的信息汇总、对外信息发布及联络工作。
（5）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420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5225][bookmark: _Toc23095][bookmark: _Toc13078]2.3.2  应急抢险组
由县国动办牵头，县消防救援大队配合，组织成立应急抢险组。
工作职责：
（1）制定我县单建人防工程事件应急救援训练计划，定期组织开展训练。
（2）参加安全生产培训，积极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应急处置知识、自救互救技能及器材设备的使用操作技能。
（3）根据应急指挥部安排，参加济宁市、汶上县组织的各类应急处置训练演练。
（4）执行应急指挥部应急处置指令，先期到达现场，确定先期救援处置方案并组织实施，及时收集事故处置情况信息并向应急指挥部报告。
（5）根据救援实际情况，报请应急指挥部批准调动各种救援力量。
（6）加强应急物资器材库建设管理，定期更新补充各类物资器材。
[bookmark: _Toc1861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6795][bookmark: _Toc15528][bookmark: _Toc27719]2.3.3  医疗救护组
由县卫生健康局牵头，组织医疗单位组成医疗救护组。
工作职责：
（1）负责对事故中受伤的人员进行现场急救和治疗，并根据需要在现场附近的安全区域内设立临时医疗救护点、洗消点。
（2）按不同伤情施行紧急抢救和转运伤员，将伤势较重的人员及时运送至医院进行救治。
（3）协助有关部门统计伤亡人数。
[bookmark: _Toc10260][bookmark: _Toc14873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8044][bookmark: _Toc872]2.3.4  疏散警戒组
由中都街道办事处牵头，县公安局配合。
工作职责：
（1）根据应急指挥部发布的警报和防护措施，指导相关地域的人员实施疏散并维护秩序。
（2）引导受污染的人员前往洗消点。
（3）负责事件现场的警戒和治安管理，维持现场秩序，在人员疏散区域进行治安巡逻。
（4）负责事故现场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禁止无关车辆和人员进入危险区域，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
（5）负责保护事件现场及相关数据，必要时控制事故责任人。
（6）统计事故中伤亡及失踪人员情况。
[bookmark: _Toc17296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3199][bookmark: _Toc14551]2.3.5  后勤保障组
由县国动办牵头，县应急管理局、中都街道办事处配合。
工作职责：
（1）在应急预案启动时供应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各类物资、器材。
（2）负责组织人员、协调车辆运送救援物资。
（3）管理储备救援所需物资，并及时供应给应急救援人员。
（4）配合应急指挥部做好社会救援物资的协调和运送供应工作。
[bookmark: _Toc7998][bookmark: _Toc2321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0588][bookmark: _Toc17020]2.3.6  专家技术组
由县国动办牵头，县有关部门、中都街道和事故发生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
工作职责：
（1）接到通知后及时赶到现场，根据事故现场污染物种类，为现场救援工作提供施救方案和突发情况的处置对策、措施，如撤离半径、堵漏措施、泄漏控制措施、事后污染物处置等。
（2）为现场指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咨询，指导事故现场附近居民和救援人员自身防护。
（3）提供潜在重大危险的评估、应急救援资源的配备、事态及发展趋势的预测、应急力量的重新调整和部署、个人防护、公众疏散、抢险、监测、清消、现场恢复等行动的决策性建议。
（4）参与事故的调查分析和事故损失评估，并完善单建人防工程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bookmark: _Toc18190][bookmark: _Toc12894]2.3.7  新闻宣传组
由县委宣传部牵头，县国动办、县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及中都街道办事处配合。负责根据应急指挥部安排，归口并统一对外发布信息，并做好网络舆情监控工作。
[bookmark: _Toc22193][bookmark: _Toc6681]2.3.8  善后工作组
[bookmark: _Toc28116_WPSOffice_Level3]由县国动办牵头，中都街道办事处及有关保险机构、事故发生单位参加。负责伤亡人员及家属的安抚、抚恤、理赔等善后处理和社会稳定工作。
[bookmark: _Toc32400][bookmark: _Toc16784]3  预防与预警
[bookmark: _Toc22803][bookmark: _Toc32411]3.1  应急准备措施
应急指挥部下达应急准备指令后，各专业应急小组成员按照工作职责做好以下应急准备：
（1）按照指令采取防范控制措施，并通知应急指挥部成员及专业应急小组进入预警状态，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2）持续跟踪并详细了解事态发展及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3）协调相关专家做好前往现场的准备。
（4）协调应急资源，做好调配准备。
（5）做好对外信息公开和起草上报材料的准备。
（6）做好与现场相关信息的传递工作。
[bookmark: _Toc13553][bookmark: _Toc22981]3.2  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28466][bookmark: _Toc22078][bookmark: _Toc13893]3.2.1  报警系统及程序
当我县单建人防工程发生安全事故时，现场人员了解现场情况后应立即向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汇报，并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1）汇报程序：事故地点→事故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急指挥部）→县政府。
（2）所有应急救援人员在接到通知后，立即前往现场待命。
（3）事故发生后，由应急指挥部负责向县政府汇报，如事故进一步扩大，应及时调进外援。
（4）确保通讯畅通，应急指挥部与县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及事故地点保持通讯联系。
（5）情况紧急下，事故现场人员可直接向县政府或县国动办报告。
[bookmark: _Toc24450][bookmark: _Toc24784][bookmark: _Toc11869]3.2.2  安全事故相关单位通告、报警方式及内容
事故发生后，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告知周边单位事故发生地点、事故性质、事故原因、危害程度、伤及人数、现状、发展趋势、影响范围、组织抢救、采取的安全措施和事故灾区的控制情况等内容。
[bookmark: _Toc19702][bookmark: _Toc5913][bookmark: _Toc12668]3.2.3  向外求援方式及内容
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应立即组织应急抢险，如事故进一步扩大，应立即上报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并向相关单位请求支援，同时说明事故的性质、事故级别、伤及人数的内容。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电话：7280093
火警电话：119
公安：110
医疗急救：120
[bookmark: _Toc23051][bookmark: _Toc376]3.3  预警行动
[bookmark: _Toc402250178][bookmark: _Toc31258][bookmark: _Toc23602][bookmark: _Toc1345][bookmark: _Toc5927][bookmark: _Toc26745]3.3.1  预警启动
应急指挥部对安全事故监测预警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认为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应当按照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发布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同时上报县政府。
预警信息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进行发布。可以通过广播、互联网、电话、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发布，发布的内容包括事故的类别、预警级别、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当采取的措施等。单建人防工程内人员、群众接到预警信息后，应当配合应急指挥部及有关部门做好事故应对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事故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
[bookmark: _Toc12647][bookmark: _Toc22066][bookmark: _Toc27225][bookmark: _Toc4288][bookmark: _Toc2899]3.3.2  响应准备
应急指挥部下达应急准备指令后，专业应急小组成员按照应急职责做好以下应急准备：
（1）按照指令采取防范控制措施，并通知应急指挥部成员及各专业应急小组进入预警状态，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2）持续跟踪并详细了解事态发展及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3）协调相关专家做好前往现场的准备。
（4）协调应急资源，做好调配准备。
（5）做好对外信息公开和起草上报材料的准备。
（6）做好与现场相关信息的传递工作。
[bookmark: _Toc11367][bookmark: _Toc29734][bookmark: _Toc29644][bookmark: _Toc31882][bookmark: _Toc20824]3.3.3  预警解除
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安全事故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按照应急指挥部指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当立即宣布解除警报，终止预警，并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bookmark: _Toc3841][bookmark: _Toc19780][bookmark: _Toc13207_WPSOffice_Level3]4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4596][bookmark: _Toc2804]4.1  分级响应
根据《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20），依据事故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管理使用单位控制事态的能力，结合我县单建人防工程使用管理实际，将事故应急响应分为三级响应。
[bookmark: _Toc3077][bookmark: _Toc20441][bookmark: _Toc31500][bookmark: _Toc16107][bookmark: _Toc28134]4.1.1  一级响应
当发生造成1人（含）以上死亡，或3人（含）以上重伤（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含）以上的安全事故时，启动应急预案的同时，将事故发生情况报告县政府。
[bookmark: _Toc20855][bookmark: _Toc17727][bookmark: _Toc15681][bookmark: _Toc1652][bookmark: _Toc12906]4.1.2  二级响应
当发生造成1人（含）以上3人（不含）以下重伤（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含）以上100万（不含）以下的安全事故时，根据事故性质和类别，启动应急预案，并将事故发生情况报告县政府。
[bookmark: _Toc14337][bookmark: _Toc25354][bookmark: _Toc17929][bookmark: _Toc4786][bookmark: _Toc16218]4.1.3  三级响应
当发生未造成人员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1万元（含）以上10万（不含）以下的安全事故时，根据事故性质和类别，启动现场处置方案，并将事故发生情况报告县国动办。
[bookmark: _Toc7913][bookmark: _Toc931]4.2  应急响应程序
[bookmark: _Toc13149][bookmark: _Toc32481][bookmark: _Toc5872]4.2.1  信息接报
事故所在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将事故发生的事件、地点及事故现场情况向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核实报县政府，并按下列规定报告：
（1）属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当在30分钟内向市安委会办公室电话报告基本情况，在1小时内报书面情况。
（2）属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当在20分钟内向市安委会办公室电话报告基本情况，在40分钟内报书面情况。
（3）情况紧急可越级上报，但应当按照《济宁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办法》有关规定同时上报县政府。
（4）对事故紧急信息应当边处置、边核实、边报告，最新处置进展情况应当及时续报。
（5）事故处置结束后，应当提供最终书面报告。
上报内容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
（4）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已经采取的措施。
（6）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使用电话快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3）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
事故影响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可以先报事故概况，随后补报事故全面情况。
事故信息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应及时汇报。
[bookmark: _Toc402250184][bookmark: _Toc19170][bookmark: _Toc21438][bookmark: _Toc3346][bookmark: _Toc15580][bookmark: _Toc727]4.2.2  信息处置与研判
应急指挥部接到报告后，迅速研判事故性质和类别，确定响应等级建议，根据事故性质、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可控性启动应急预案。一经启动应急预案，应立即通知各专业应急小组成员及协作单位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应急救援。
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可控性，对事故进行研判，作出应急准备或应急启动的决策。
当未达到启动条件时，下达应急准备指令，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做好启动应急响应的准备。
当达到启动条件时，下达应急启动指令，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接到应急准备或应急启动的指令后，应立即安排应急人员迅速做好应急准备或开展应急处置。
响应启动后，跟踪事态发展，科学分析处置需求，及时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过度响应。
应急响应基本流程图如下：

[image: 1617674568(1)]
[bookmark: _Toc13582][bookmark: _Toc24593]4.3  现场处置措施
按照事故类型，分门别类制定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工作要点和具体处置方案（见各现场处置方案）。
[bookmark: _Toc15907][bookmark: _Toc4946][bookmark: _Toc12873]4.3.1  指挥与协调
（1）组织指挥
一级、二级响应由应急指挥部负责指挥，三级响应由事故发生单位负责指挥。属地街道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应对负有属地管理责任，事故发生后，应立即启动响应，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2）现场指挥
一二级应急响应时由应急指挥部担任现场指挥。现场指挥机构实行总指挥负责制，参加现场应急救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现场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现场指挥机构要充分听取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开设统一的救援队伍集结点、物资接收点和分发点、新闻发布中心，并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参与救援的应急力量要及时向现场指挥机构报到、受领任务，接受现场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调度，严格遵守交通管理、信息发布工作要求，并及时报告现场情况和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实现各方信息共享。
三级应急响应由事故发生单位根据现场处置方案处置。事故超出本级应急处置能力时，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报告并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
（3）协同联动
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应当向负责事故应对的现场指挥机构申报，服从现场指挥机构统一指挥。按规定的指挥关系和指挥权限行动。各级应急指挥机构根据事故现场实际情况，及时调度指挥相关应急资源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行动。
[bookmark: _Toc24087][bookmark: _Toc28545][bookmark: _Toc1271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2893]4.3.2  应急联动
（1）建立24小时值班备勤机制，做好事故应急处置准备。
（2）值班人员及时关注安全生产信息，对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及时报告应急指挥部。
（3）按照职责分工和应急联动处置预案的要求，迅速指挥、调度本单位应急处置队伍、专家队伍和资源，相互协同、密切配合，快速高效的处置生产安全事故。处置过程中，应及时向应急指挥部反馈处置情况和有关信息。
（4）加强事故应急处置信息资源的交流与共享，为事故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基础材料、数据、情况及其他有关信息。
[bookmark: _Toc19287][bookmark: _Toc12641]4.4  信息发布
按照前述分级应对与响应分级原则，负有应对职责的应急指挥机构要制定统一的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方案，与事故应对处置工作同时研究、同时部署、同时行动。对可能受到事故后果直接威胁的社会公众，应按照“监测预警”部分的要求及时向其发布预警信息。
（1）事故发生后，由县政府按规定通过主流媒体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已经采取的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要求等，并及时举行新闻发布会，根据事故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
（2）信息发布由县政府设立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必要时，按照上级政府或上级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的要求，由上级政府有关部门统筹协调信息发布工作。
（3）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提供新闻稿、组织吹风会、组织报道、举行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运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及移动客户端、手机短信等平台发布信息，具体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4）应急指挥部应加强网络媒体和移动互联网媒体信息发布内容管理和舆情分析工作，迅速澄清谣言，依法查处造谣生事者并向社会公开揭露曝光，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引导网民依法、理性表达意见，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舆论氛围。
（5）参与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各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事件原因、伤亡数字、责任追究等有关事故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事故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
[bookmark: _Toc12274][bookmark: _Toc12245]4.5  应急结束
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结束，或相关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消除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应急指挥部可宣布应急结束，或逐步停止有关应急处置措施，应急队伍和工作人员有序撤离。同时，采取或者继续实施必要措施，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件或者事态反复。现场指挥机构停止运行后，通知相关方面解除应急措施，进入过渡时期，逐步恢复正常秩序。
[bookmark: _Toc509][bookmark: _Toc1861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680]5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15658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7658][bookmark: _Toc14945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5050]5.1  善后处置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单位）本着积极稳妥、深入细致的原则负责组织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善后处置工作。尽快消除事故影响，安抚受害及受影响人员，并提供心理及司法援助，保证社会稳定。有关部门要做好疫病防治和环境污染消除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遭受损失的情况，制定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方案。
事故发生单位负责联系保险机构开展相关的保险受理和赔付工作。
对事故中的伤亡人员、参与应急处置人员，按照规定给予抚恤、补助，并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及司法援助。
紧急调集或征用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物资、提供的劳务应参照市场价格给予适当补偿，妥善解决因处置事故引发的矛盾和纠纷。
有关部门要做好疫病防治和环境污染消除工作。
保险监管机构要组织、督促有关保险机构及时开展查勘和理赔工作。
[bookmark: _Toc30349][bookmark: _Toc14726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8823][bookmark: _Toc23536_WPSOffice_Level3]5.2  救灾装备和物资准备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组织配备救灾必需的车辆、卫星电话、移动电话、计算机、摄像（录像）机和GPS等设备和装备；根据职责范围和救灾应急需要，建立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并建立紧急情况下救灾物资采购和调运制度。
[bookmark: _Toc28790][bookmark: _Toc17260][bookmark: _Toc3385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5400_WPSOffice_Level3]5.3  调查与评估
（1）事故调查工作应当及时查明事故的原因和过程，对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组织参与处置的部门（单位）对应急处置工作进行复盘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措施；将调查与评估情况向上级政府或有关部门报告。
（2）县国动办对我县单建人防工程上年度安全事故进行全面评估，向县政府报告，并抄送县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Toc6769][bookmark: _Toc11112][bookmark: _Toc17494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5295_WPSOffice_Level3]5.4  恢复重建
（1）由事故发生单位组织相关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恢复，包括现场清理和恢复现场所有功能。
（2）现场恢复前应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包括录像、拍照、绘图等，并将这些资料连同事故的信息资料移交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组。
（3）清理现场应制定相应的计划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防止发生二次事故。
现场公共设施功能的恢复，由县国动办负责制定相应的计划和防护措施后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22839][bookmark: _Toc1487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495]6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7406][bookmark: _Toc22015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179]6.1  通信与信息保障
应急指挥部负责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综合信息网络系统，保证应急信息交流和指挥的快速、顺畅、准确，做到信息资源共享。必要时，可紧急调用或征集其他部门和社会通讯设施，确保指挥信息畅通。建立完善救援力量和救援资源信息数据库，规范信息获取、分析、发布、报送格式和程序，方便信息检索。保证县国动办与其他部门、单位的信息资源共享，为应急决策提供相关信息支持。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本区域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物资等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处理，定期向应急指挥部报送有关信息。重要信息和变更信息要及时报送。应急指挥部负责收集、分析和处理我县单建人防工程应急救援有关信息。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完善事故应急指挥系统和预警系统，配备必要的有线、无线通信器材，确保本预案启动时现场指挥部和有关部门及现场人员间的联络畅通。
主要的通信器材有：移动电话、固定电话、广播、对讲机等。
[bookmark: _Toc21270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8447][bookmark: _Toc15765]6.2  应急队伍保障
应急指挥部负责我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力量的统一规划、布局，依托社会救援力量，优化、整合各类应急救援资源。建立以应急指挥部为主导，以社会救援力量为补充的事故应急救援队伍体系。
单建人防工程责任单位负责本单位所在区域所有应急救援队伍资源信息情况收集。应急指挥部负责掌握并检查相关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和准备情况。
单建人防工程责任单位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的自身建设。强化教育、培训与训练，提高管理水平和实战能力；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坚持“险时搞救援，平时搞防范”的原则，建立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预防和隐患排查整改的工作机制。
[bookmark: _Toc19997][bookmark: _Toc2107][bookmark: _Toc29579_WPSOffice_Level3]6.3  应急专家保障
应急指挥部组织建设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应急专家库。应急状态时组织成立安全事故专家技术组，充分发挥相关行业、领域的机构和专家的作用，为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要充分利用区内现有生产安全事故技术支撑体系的专家和机构，研发专业处置技术，制定专业处置方案，加强技术储备，研究并解决事件应急救援重大问题，积极采用先进的应急技术和装备。
[bookmark: _Toc698][bookmark: _Toc5840][bookmark: _Toc307_WPSOffice_Level3]6.4  应急装备保障
（1）单建人防工程责任单位负责配备本单位应急救援装备、物资。
（2）单建人防工程责任单位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的规定，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工作，保障应急救援物资、生活必需品和应急救援装备的供给。
[bookmark: _Toc649][bookmark: _Toc10385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4599]6.5  应急经费保障
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所需应急准备、应急演练等工作经费由县国动办提出，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按规定程序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单建人防工程责任单位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提取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应对所需资金。
（2）建立健全灾害风险保险体系，推行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鼓励单建人防工程责任单位参加保险，为单位员工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和器材，减少单位员工的人身风险。
[bookmark: _Toc32245][bookmark: _Toc18786][bookmark: _Toc17296_WPSOffice_Level2]7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18953][bookmark: _Toc9595][bookmark: _Toc10532_WPSOffice_Level3]7.1  预案编制
汶上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由县国动办组织编制；现场处置方案由单建人防工程责任单位编制，并报县国动办备案。
[bookmark: _Toc24081][bookmark: _Toc21299]7.2  预案演练
县国动办及单建人防工程责任单位应建立应急演练制度，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实战演练、桌面推演等方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节约高效的应急演练。
县国动办每两年组织1次应急预案演练。
单建人防工程责任单位中的人员密集单位应当每年组织1次专项应急预案演练。
如预案发生重大调整，需及时按照新的预案开展演练。
汶上县单建人防工程事件应急指挥部负责指导预案演练工作。
[bookmark: _Toc32740][bookmark: _Toc18482][bookmark: _Toc19541_WPSOffice_Level3]7.3  预案修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
①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②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③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④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⑤在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的。
⑥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bookmark: _Toc27803][bookmark: _Toc6458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5139]7.4  预案实施
汶上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由县国动办编制、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人武部，县法院，县检察院。
汶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0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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